EAFIE 2 R F N
115& & % R % 13955
SOF A RAEPEE CRBREFRET
i 2 Mo

Elappk . Fh AR (FREE)
e 2 EEiE

IO ETRTHREEE > KB T RA (1148 B W F 5423
9555 ~ 482278, ~ % 557505 ~ % 558905 ) AL AR B K
ﬁﬁﬂ’ﬁﬁﬁi.mpﬁwfﬁ+mmﬁh iy 5 ﬁ]ﬁﬁﬁ

&%*i&£%£41&2 v MR B R Tad X &

AQT P44 Taiz %5 - 2w drmz o & adeitsd
- Taz %y - 2T e irm2 2 e
AQ8P4rktd - Taiz | #%hie a2 B oidetitd - A
v WL ST 2 TR LT o
¥F 2 2d
—\iﬁﬁ%i?ﬁﬁ%,%ﬁﬁgﬁiiﬁﬁ—%&ﬁir%
EMEAQ9INA v d A ¥ FFILY | FNFERIVAAM
T2 AA03~A04 -A0D ~AQ0B6* AR
Bezmi | ~ TH2A07T~AQ8*ARBEHFAEAEZ 3
P2 fg g b BRI ot R R AR 2 e o
N ETEE R
BEAQOT~AQOB8FGZE &Pk ﬁ%ﬁm(Tﬁ
FEHF ARG ) A TEL A FIISAE]? 21 P KRS H
T TR E T 23P AR A (T o WA WP AT

%— 7



&
=

g miEs e R B T ARG S 43R R R AR T AR

$339052 42 % > FHEB2Z A A A I F E A4 %50

0 ~ % » A& 10£ 117 5 3 FLA74 %3000
E::3 r

|
oW

P

L
AR N S R YLD cSUCEIPE
$3391F 242 % 0 R AR H2ZMPAMA Y FIFEEATE R0
0 =% > &l 0 104 107§ #2018 #2374 5300
AT & e g o AN L2 SRR B % A3 B R
BT BN R AW A2 F 339 2 49T A E

Rl
ﬂ"\\
N
K
- 7
o
PAN
&
aq

B2 224 5 0 driE P4 A2 B 1000 2 A5 0
BV RBD S REARBRFAAELZANT ~AQ
38

pr=
<
f

BT R R AT B AEG BATED LR T je v e
oo M AEFFHY B Y o de PRATE S pBEHR
Hpp o o Fagd 2] e > B RBZEHFATIES 10
PR T Jesrdesed » A A2 EF Y 3Bp 8 o B0 e
REMBA? Fpo 2 pAzA B R L HERT AELN
fBREfofl 2MEF 0 @dEd ], o AN e
MA2AFNEH 2 Y20 % Hpigd a2 &2
Z I

.¢4A07fwﬂfhk&4m$&%JEW%ww%r*@§
2o EpEiop e et (GELEPRE S REFI4ERT
”“%’348227%*35%1?72%‘? s A E %120 125F ) 0 & PR
T (FETH) > ZARFAQ T whlE FER LT T
ﬁﬁM@H%MMW&\QP°ﬂ$%AO7W%FﬁP*
BgePope i 282 LA03-A04~A00 >
AQG63=E=AE B2 AQT7TE237%4AA03 A0
4~A0D5~A0GCE+FAfEZp A p=xpv2p
Aex B2 Z B AR R %A 11I0E107 15p 422
o 3 ARBBRLSIATE TR it AQ T A

.—\\



§AARE A QT B E 5o B 61 AT T R
2. ﬁﬁfﬁtd' AOQ 8/]}4“'“1‘} A2 E & S BT o T 0 Y 3
FREEp s HpEF (GELERPVRF S REFI4ERY

F ?42395%% 52437 ~ A E %120~ 125F ) 2 m P B
R (ETHE) AR E A8 mRlE AR EB T T
FAlEG F4TEDEZ B2 o 42 AQ 8 dh)e 7 H» 0
FeHpY FPEOEAELFAAQOESRE rUr %A
O8%daf=iT2 @ & B I (5378 F10F 5] % ATHE R
SOE SRS 8L - IR T I S R e ﬂfv?%ﬁ;
£A0B kA B2 LT 5 et bl
3L AQ 8L B niEH P FIIE G FATIED LR T o

« B Ao

s AQ THeher AT R 523 657 5 0 51k )
EHU6HE ok $2000 2 TR Gk 20 ik 5216
E R2121F2 TR GEEAY TR 2 %3339@?7‘ 4% 178
FL2RZZ AN RRFHBA R 2 RABHZE F1905 % 158
BEa - EEE R (£4%) ,#;'*Aogwrw + e th
M BT 0 TR)EAE R 2160F ~ FUE R 21002 (T G
FF LR R F2160F - $212iF 2 (TR RR A
B~ 2 %3395 2. 4% 17 %2222 A X BIFEAB

B FEFIEFIASEZ - SRS -

(Z)&'ﬁ»%AO7 ~AODBZREMREZAQIAHEE L E S

# 3~ i gkl Telegramfef "LEO, ~ "Lee Hao Yi -

—_—

—

4
SEL

%Eﬁ%ﬁ"LINEEF“ﬁ- Z, >~ T, 4 (74 TLEO,
EA) ZAEHEBRIR A B E R RS2 AR S B
-2 'R H,kE  HFrrLEY 0 S REFYEIZ
PR L o HE G B Aot A = b Iz 2z Zid 4
A - S 2L -T2 IFREL AL ARG

P
i
m



NERCREF R SRS N TS - A A TS

MEFZ REMI2AEZFRGEF T - FRRFAT

2B BEFT RT3 T H Dk o

H*ﬁﬁ‘AOGEF%wﬂMﬁE$5A07L?éwﬁ
PR E PTG IR IELFAAQL A T A
#i$%’ﬂdﬂ@ﬁ$:—ﬁﬂﬁﬂwtMQ%“AO7?4
FAAOGOP BEA - % - AREAQTT ~AQ8 &%=
FoEEN- FiFRFAPIEERRE L (FREZFF
LNt ,’;fg#};@éﬁ—gg s A A =3 SEHCBPA B v - AR
g ) o R A RGIRE 0 A REDE SDHIED KRR
T fE- 'e‘i; AN R TS o AREAQTT L BT
Z%i?&ﬁﬁ’F%éW‘ﬁ§?ﬁ’@ﬂ9¢@%°

2 A0O7T ~AQ8~%& TLEO, % 4 2 Horff2 3vsi &
@*ﬁ@’ﬁjﬁfﬁ’ﬁpfaw@ FrrE By w
MR e o

(B)7) 2. =g o

1%#9AO7%wﬁ EAz2Ad A HEL2I63%e o N A2 B
WP IEp e SEEE A P AR RAE (ET ) o 5%
EHPAIEG SFATIER T > LprERE A IREAQT

LRk aR SR BAE F230E %37 0 B2 R
B > a2 AQT7Hle 2B rhdpriste
2 3B o F RS RETE Y > HEE - B ) o
3

._\ E\L\L

w

2442 A0 8ot BAZpR L R S BLTIA > 2t A2 2
ﬂﬁﬁw#% F’?ﬂF%%@(ﬁTﬁ)’éﬁ@i?

o RdER A IAREAQ 8RS
§%23ﬁl 5 315 rawﬁ)u\«ﬁ\‘ﬂr AR
PP R BHEGILE P2 ﬂf“ Be s gt 3R
Av\i)é“‘ﬁﬁ ’ 73_*7:“3@"3" 5 — B R o
3-#4?'J;z%259n+ F2 M ERIER A SRR T G Bk R
FlE ks R R i’ﬁlﬂ\* Sl RNt R ARV &
AR %@i‘ﬂk e Bag* (BB iErl00# & 5



N

yw)

2 FR20205 AR 0 SR cREEANMBRLIAQT RS
BRARFEIRLAQT LR EDEIA[E A T
Bk B9 R T FER e 2 c EEFFREAQ TP
Bk o 3HE G PEARZ RFIERE  ALEY TR R

1514 — Jé,r;ﬂ;ﬁ-* IS N A - @iz d2 o
z@ﬁﬂﬁ$5%%%ii?ﬁ’%%§4%¢ﬁﬂjé % 59

B -

) H?:ﬁl{m 28+ ’#f'/%féi
*%ﬁ’fagz¥ﬁﬁ\&g
EREAQT - AQB3E ~
Ee ;&Miﬁm,¢@a~%w
HWRAZRZ o B E PR
W pens 2RSS AR 3B BREE LS ST > T
EMREAQT7TELFAAO3AO04-~A06-~A0D
ﬁé*ﬂﬁ’ﬁ%AAOS‘AO4~A06‘A05ﬁﬁ
FaAENEIRLAOQOTERF R L BAEHLAOT
- X e Zl\l’fu—?%ﬁiﬁgéy‘ﬂﬁ*:i&?+év il

(FRAZ 57787289 ) » ELEHREFA0T pmA w
KEP R THECR 23022 EFT L 2 A082%
TR~ PIRGASRE - ko 2 A0T - AOS8
AR AR - T A TR 0 F RFI B F 2k
ﬁ—ki@’ﬁ&%ﬁﬁiﬁﬁ’%ﬁﬁ$5A07%F&
Be 2IRFE LS 0 W FPE > hed % F R B R F BT
HEZEF w57 Bi2mrfzs > g5 BiY
ApE R H ORI FA] 0 R AT R 2T 0 AR iy B 2R
FH>FETFEERE {THRANHZFIFERME B
ARBZEARY > FALEF - A LTRPIFEZF 2
A A AQ TS TR R L] B
AR S A AQTHEFRE 2 (FAmd 5126
F)e & a2 AQT7FIR*apins 2ok A Fhpid &

»

Ay
=1

55

N

-]



FNEZ TR EEE5FE 02242 R RFF 5124
B ey HPRZ2E (£2%) Tt AL, E S
B 14E B RIFF 51245 542 1> 287 & 7k
< A0 7jw;ﬁv big— 2 o % » § AJRIFE LT %fr:'r%"f' B o)
MEAQ (42732 3i&d g2 87 B3 ®mP o
T~ AT

(k@42 5102 5% » AR 2 HPp A1 E > 3
B RiFE AT > ez > iz %2505 % 138 25 P
v oo Xk iEMEEL P 0 T ECRIEEE A B
G GRCIERFIAEECE FE TSR EZ AL
ZPAFERMAFHIE (FrL PR EM) 5 FIZVEPRRF A
A Hr Fv;@:zmﬂzil EBG > N HIAERBIT T2 FF
PERFLABE ) TR FLBT L TR, o | 7
R iEE A TR A B ABHPEMA L TIE ) T
o AR BN ELAET PRy A NEFFEE
Be2 P ee B EEETE A (?’f"}%“oﬁﬁtiﬁl") wil f g
oo BB AP R A T IFED A KA EGHMEE
o pEEBANEFDEFIF TR TG o £ F
wEAOQOT~AQ08~+#8»43 %A A03~A04 A0
5~A06xBdogitdeind i T o 22058 (%frgﬁ“’*) )
WAOm 2 BT > FI00 A R RIS R B2 LS
R P BRrHERETRY 223 +240 0 2 28R

A Sy M‘ﬁ‘»%AO? ~AOQO8FEEAY 0 HIUR

2A07T~AOB8 i aEm o BT REABMPFPED
Flm AL HIE S pIE A2 F200E % 178 TR T2
iﬁ'& o

E)=cgere e 478 - v (7 3 4 K 0 e ,%?}_ﬁw— 2R
L TRAR L ia’iif'w]'zﬂi‘uwz B TE % 38k
FIEWERZE FIEITFH2 o585 wﬁ« AQT7~AQ8:»=
WARERARRE P A ;‘;75 EFRPEZ (FEAREFT
T~120F ) »@A Xp T2 FHGWEAOT ~AQ8mT

"
St
mi



-
A

38 1% & 278 77

7W%*P%fp42 T

P FRABEFIIE TG P2 Adekdoitd - i 15 T

f.ii—‘éivf‘ N iG&E Adrkdoffd = i 2 - rmaa
0%k BGAEAQTT ~AQ8A N EIrdE B T

%Ql*%%?ﬁzﬂm%”i%’iﬁmﬁﬁ;§m¥%§

R EAQT ~AQ 82t

QAR AR - B B F ﬂgiﬁ{;%' ngT) T :}Eﬁr“ﬁ%;

N
|
I3

%
R
1IN
Bs
—_—

Um

178 2 122

B A BRZFET iAo E oS- 10 TR
B fc® TR o FlATRC UTdett A HhE- T
AT Rz F e d o wmBEFLRIZEF29FEH T E R
o o EH LA o A AR A friBAort i - rp 2. TR B
BE W2 RN - R2ZBREER S SRS
HHEEHAFERUETE T ENR R 2

S RGEEeFE P RN T E S AK
7T~A08% "LEO, % % 2 “Thies f W
BPL G B mL BT EEP FL T RS & L

B EGRIZE PR 7 2 T 0 M AP o

_—

s &
-
=
" oy
u
>
-

\

\\

\

e R T
R &Ewﬁ4AO7¢%nrﬁ@%ﬂ«%uﬁﬁ%§u

% U242 %&AOSWQ’Tﬁ* ) e e b
ﬂle'gi’lJ%vBﬁ;%/vlﬁ’ K B3 e ] E‘E"]%\qﬁt-lz%j;l’ifo



FTA 0 F30TiEA BT F P2 o X FEANEER-FHE
B2 34 EF e fmas o FIMAPEREL AR HAFAZ
A2 ERALFEAD ZR2ZZEFE A FZRE
BERP AR EF R TR TR AR
frzo kit ) S TR 92 Ty v i
B AR R R BIRE c BT F AP AARER
iﬁﬁtﬂﬁﬂﬁﬁfiiﬁﬁj%ﬁfﬁ’Qéﬂﬁﬁﬂ\gﬂ
PETe o AR ERE LI KB p AR
A RRECIENCE O L EL A - O L lﬂr—%":‘i@)ﬁéﬂiﬂi ER A
FARLERA - (BB ERI094 & 51 F % 39455 0 4%
q FR) AR A SRR - TR RBL S e £

=3 v &

2
i‘?‘@%f Zlez Ry 2 Tg =
i

RN R LR I
HlFRET T fﬁt@%%’”ﬁiﬁw o2
W

P2 B AR R
FEAERA TR~ TH
1y TERS ) AR EEAR W*F%&%U
4#47 20F ~FEDP 5P ~07 14p MBILF 2 543
4Wﬁﬁn§%&ﬂ’ﬁéﬁﬁﬁuﬁﬁﬁ\?wﬁwﬂkﬁfw
FLP O EEAEAE S REFRET 1148 R EF N2
6113 ~ 2698254 42 = 37 » #’»fv?1144‘£ 127 29p #3484
ﬁbﬁ'%kﬁm"<m;zmﬁﬂl5ﬁ5ﬂ13511H4ﬁ1§@'%*“1
A5 R -2 ey B R I2E ~ 28 > iz S AR (F %
L’ﬁﬁAO7%5%4WK%W@ﬁ$i$EQ$&1ﬁ

KEHPE O MEAQTHEFA RIS Z P AT
rﬁ%J> wﬁ’wﬁ_uﬁaﬁé~ém#%§1@&%?
Fo b AREAQTAE2REPELFHELIZTR G
fﬁ%\‘QV%W‘#w?’“#ﬁﬁiﬁﬁmﬁﬁA‘#ﬁﬁ%
PW@M&% B a2 R R iuikd R A%
FE2FEHE B RR - % e

A EGT115E30 9p SRR AR > G AP FIE S R

$N\R



Z2115#37 6P A2 % #1141 42395F % 11590305705
2H ARk EREET Y (EAKREE5F) 0 A4
%%%%*rﬁﬁJiﬁ’mﬁéﬁﬂﬁiﬁgﬁg-iﬁ
oA AQ TN R - SFEE S B T &

1%&?%@%%%’ﬁﬁrwﬁJ%§L4iﬁ

R DR TP W L N $52
f,aﬁﬁaﬂﬁﬁrzrr’%%%%A07$ .
WM EL o R - SR PR R LA T %

g Tmk | HApNF B AHREALAQ TR kY
FIEGI R IFEF IR SR FE PR e® - RFRLAQT
FEphedd THd  FRhEFEFEF LF A3k
- m G BSREM R AL Ta k| Aspiond 12 o F
REETRF TR - Fie AR FAr FhEEL 4
a2 @5 20 AL 7 LI gfde o (BN 2 A Rk
HEAG BINA G BgERE PN - R 35
PRI 2 i o

Tt mET o BRAET »;:%273 2. 1% 15 ~ %299i% % 158 =
s $ 303 FTA > % 3100522 ~ $45415 %238 > H ik drd 2 o
AFERFTAOLR

=

A F O R B F MR BT R TR
= 6 3 12 2

\Lj
R
o
-
T
We
.
—
o
G
_ﬁs\

P ATER B RN
4o PR A ) A A T )15 20
Ayt B ggI@ d o H K 4zif b

R AfaitgmEd 2

AT SRTS

W@%%ﬁ'Fﬁiﬁ’i@
XA R RGBS
FEAZ AR A) To)

/\
e
W
NS
w5
i\
A
=
G
wf

o

B F RS
6 ’ 12 2

oy
Y



G RBFE LUAFINANAN A F  ADELT

Bid o RBEB S RE L PEEE NOEE A R
£ ey GF 0 RMAATNRAR AF
—+ iu*r.‘g,]_@ °

X ®A)2 5 2160%
F%%ﬂﬂ@i $2156 2 v F % » i
TSR L FRRY Y

fais
A&k
fis
q
.
L
iy
el
N
bt 8

)

4 TSR — X s A E N TE T )

FRESFEHAINARAS o s E S ENT G R
ﬁﬁﬁgﬁm%JMWﬂaéoﬂmﬁfﬂwwE%iPﬂ;% 7
R ;b—-ﬁz s B P b T OE FH RS EARTERT F
BT E

HEEE S P LE N

S

$¥l | A ER ¥




(\ER)

- [AO3

AQTiz At spie
S EFEI E R

BB~ P4 B >
; ok Aot 4 =

P
TN

B AT 2 dr 5 T o

¥ PR 2P s Adr R deitd

- |AO4

AQ7F=4A1tx
ey E!Pﬁf'l’%ﬁﬁ

-

£ RTEC B4 B
;j‘f'_’-,gg'ﬁf'uﬁ‘Z\':

P
TN

BN AT 2 5 T o

SBLZ T 24 S #\#T%‘flr"‘ﬁ':{\» - Sk

AODS

i

-

AQTlzZ AN X FIrdBpd bk
e BRINEEZ Y oo =
MBLZ T 2P s R R ettt
BE 4 TR 2 de 30T o

- 2,
3

r [AOG6

AQTPR=Z AN X piediBp4 8%
Ff BRI E E S S dokActit k=
SFw ~ I AT 24~ Adv Aot 4
S O Rl DS =R a
AQ8PF= At X
Fed B RS E E LY okdott A =
B AT 2 s Afr kAot d - %
B — A0 2 e T o

B B~PA B >

it & =

Wiz > /P F Rk (Bl

Bl eH > E

- | TR TR Uy 2P R (R T{eRAFTR
FE A 1A rirad ) e
(RFHF» >R e
114415115 #008905L | v 4 A er g | digz T HRfeBEEr
éf%”* LR AOT

ST ARTReG S 2P ER (gl TP ARTR

b
+
|
m




(\ER)

7o gl (£
Bl > w25 114# &
W Z %5H57505L% %21
E)

Fr AL AQTY

i
1z
e iz TRA, e
1

fu

"EDGE-T & 4e £ f2 3R lG
#o 1N (R E R
CHRERR|4ER B S
54822788 £ 4TF )
FrE A CHRZAQT

ZiE 2 FEE < 14z

e | e F RGN R R ERY (R TR TR
PREEP w 1A (£ LA & S
AFF SRR ¥ TEHRT®
£ R ¥ 4239555 % P LS SR
$128F ) (et 14z
Fr AR AQT

I|TEEHEEEES L R EAERW B TIRERTR
ERE S 230 P RPN S S
% 114# B F %42395 F, 0 TepaeEn
B X 51287 ) 3D P - L
F=r A CHREAQTY T<3e % | Hi

A TR R FRGT U | F LN ERW |Gz TP HF
PrEEP e 1K (2 > 7 “‘32\?&47?% #
A FE R EF14 T, TRHETR
&R ¥ 4239555 % TN P - HaBh
$127F ) fcigd | e 2l
=% A Z%K%AO 3

SRR N I T #

AQTza lF{é‘.l&E
M ARFAQT L T (& &

13 (L& F> > &

Ed
+
I

m




(\ER)

RE||4# R F 3 %557
504 % %21 F )

4 |EDGET 5 AQ 7 vz
155 (28 Fl» >
2R |14E B 0 F 5482
278 % $48F )

‘;&.v
)

L 'fffy_%/\w \4 1 N 2
AQ7x IFF’—“I&E (%
AP e R4
£ R W F 5423955 %
%38F )

=)
T

=)
=)

SC TSI
- |AQ 8 iFzlsk (i
AFFE > R EF114
£ R F 5423955 %
$T7F )

il

LAY BT RET AS
114# & ¥ F % 42395%%
114# & 8 F % 4822755
114# & ¥ F % 55750%%
114# & ¥ F % 55890%%

ANy
o
N

AQT

l:g 3\??:\2% A ’?—rg% ’?"E-:‘EFF
AT REF (© ﬁ’iﬂ,’fi x)
AR 4 A0S

#t=%



AO9

T A f*l;ﬂ‘,r E NI LA Y OF L AU IR
B EFEEIRT AT E L SAeT

Fﬁiﬁ
~AOT7T~AO08~A09 (FFk=Wjeivrkhs kit » ¥ 37
A2 ) B ARII4EL D F o Aulberd EFHLE
G ?Hi‘%*"Telegramﬂ%ﬁfﬁ; "LEO, -~ TLee Hao Y
i, ~@EMLINERA "5, ~ THREE ) 2L 588
BAFEFH PRSP B AV 2 BipEe
B sk (TALAREHBER O AQ 8 W S B m R
R4 o IRl EERFE 2 2 114E BT 5190055 % 2
27 > 2 wakAmER) cdAQ0OT-AO08~A09
BraHmpT A s LfePsr st (B Ts 28+ )
2.3 0% > T AWK ZACH R AT AR o R T T AQ T
AOB8 ~AQ9Fre ARFHERTESRF » £ F 7‘@1?]7%
BE»7~12'7'"’TJ3 é"’\‘kl,(l—-l—ﬂ,:.zcr ERE‘;J\“%%
FERATEI B TRz g s REE TR f«v,~
,fi‘;fé'@ 22 PP REE Ad TR BERAELR ﬁ“—ézr"r}z\
T T E-EFF? v Mot d ATor 2N o SEECACM & T 2 A SR A

BRI E KL RITHE B S g ot & T
EﬁF'& A Aot & AT e B A W J*i okt o £EEIR A

N

|

-\

BE R Aot & AT 2 FPER2ZAdddorm 2 B L dotg koot

SRS O o j“kr"q‘%\“r‘rp m;tﬁz HAZ T P B2
SR Ao R ST 2 2 AT 0 A R A A O
z2HRE TAOT7T, ~TAO08, ~ TAQ9 | 372 &
moFR 0 R A F I NN A T 2P o detip A irr 2 B

$+ma



S0 F YRR dontd T 20 R B BT iE BT
ﬁﬂﬁjiﬁﬁ%@i%%ﬁ#ﬁ’%&% Vi A on T

14 LFITHEIE 2 2w oo o & AT 2 2 PR A
?g %m;ﬁ%@b M&ﬁﬁw,%°
25A03-A06Fd #F7 s EZRRA~NEA R ~AQ
S%éﬂ@ﬁﬁﬁﬁﬁ%ﬂﬁéé\A04ﬁdﬂ@ﬂﬂ&
SR LA B PR

EIp T TR 2
THEPEREER O ERHEAOT ~AO8~AQ 9 ERE
2 aY Ao PELFAAO3~AO04-A06
AOS*K%%%W*ﬁwﬁ’iiﬁﬁm%%Hﬁfﬁﬁ

ARLE R B A T e dR ﬁi&A4&ﬁnﬁfﬁﬁﬁt

%@Aﬁiuwfﬂe&é@‘% PE AR %’imﬁ
2342 p 8 BELEEF wﬁ’@42ﬁ3 P
A2 3A AT E o BRPAE $3391F 2. 4% 138 % 2
P ERITEBRA A 21608 ~ %2120 ~ 21005 7@ 1%
BEFE~ T2 REF T EEPAEF19EF 1R
AR ERBESAMEZAQT ~AQ9HLE > YT PR
B E ) %3S 1B &xﬁrtﬁﬁ%%;ﬁgﬁéfé
P22 342

*
‘3‘}
x
o

o IF o
>\_.

- ﬁﬁl’?lﬂ?ﬁg?“iﬁg
DHIE m B T

AQ T4 g4 17 & =xjgi o 7 “f%zr"iq‘%\»ﬁﬁz‘?fﬁ ~ 67F] dp
TREFpEAREFAAODL S B e - BT

Héprd=tz piafl > Bl aw FLIsk §7 Athd
M o
F

%+zRA



EARFEHER AN 25 iR H R BT B HE
4Gﬁ?hﬁf%“¢£°iﬁﬁ3‘fﬁﬂ?%ﬁﬁJrﬁfﬁﬂf
B Ep r R BT EEEL LB £ 727 Bilje o B
i%pa o

o~ A E P H2510E S AR o
K

+EFEE 2 R

¥ ¥ xR 115 & 1 y 7 2

™
LI
P
E
o
i
Do
o
-

¥ o F 2T A
LA EPEE
e B B 6 % 3iE
FAL AP USRS R o I E L 10E LT
BP0 WEFRATE IR~ T I & S8 F o b 1 5E I
TR HAS O FEPTERIFF AT & o FE Sk

N mk‘
i
-
Y

¢ N

C
\1-1

i)

[e]

¥
o

T v A N U B - B NP A R
Aol WA 5 ME > d & Ris 4 3 THFL2-
jﬁ/ D 3E T R R ES  BEPAERIFE AT R4

-~ N EMA S FEFERZ AT ARGA ALY -

S R EFHREG {ATEE 2 JLARS -

-~ RAPFERABZEATTHERET
s RHRE o REI N2 REZ AT > 2 K



X
)‘\3

Y
N
>
b
DO
co
\_\_- H\

N\
kil

&
q

sy
\\-‘-_
ﬁf’ N—

-
!

R s TN S R

o Ea FeE 52106

(R R¥Ef> 3 %)

Gi o REF A RMATNANAE A K o ASE TS

2] e

PoER R E % 2120%

Zid s RBERRKE CATFEPFFEEIMEFT 0 VIR

PR G ALES A E 0 DA TR RAR L F s

LT 4 B HS RS 9F AT E 4

¢ E E)E 52160

;*\\
R
i
P
s
,04
pull'S
>
iy
—
)
bt

~
=
%31
@3
2
=H
4y
(=
BTl
=
s
e
_‘,‘%\';
A
L
Nl
¢>¢~—
1@
EON
&
=5
[
Jmm

W e
m\u*%gﬁéﬂ%iﬁ%%ﬂﬁ%“ﬂA%?E

g?a
i
o4
>

FOR2FEATIIRGE S F 0 RS3E L 10E T F A A
%%iwmfaufﬁﬁoﬁm@7%W=?w%*ﬂé%é%i
& o kB 1 5E TG Y HA] 0 B LRTE R F A

‘.r’r ;_J
]}T%Jé}: o
LR ST P EA

#ttR



iAo
S5 ;

B |E AR B e LS HAEP |6 PR G B B AR 2 ey ok gk
(R4 %) (FT4%)
1 |AQ3 |l13#12 e M B g q[A09 |» H155,00[114%57 6+ v ~ 4 % 0§ ~ trd Tem i TG (A v d i
A 21144 LINEFsf THES | » A 0~ RN EREr | NP B | T IR
47 B 03/ EIJFHET SAP i35 A0 92 B Ji R
P> AQ 3K 4% [EE/ SIS
2 |A03 LHRTRE T AOT [fem o~ |l14adr 3l M+ ~ 46 % p0F ~ g TfeRRTRGG [FE A RE
FA~20.5  |0p 11pEeF 2 =g 2 P B s SR B s W
5 AQ T2 B0 ekl r @
S FIp
3 [A04 [l14# 4 frge M A orad g il 114257 2[4+ 1+ OO % [0y ~ erg e dmFusd 7
4 LINEFEA TFR3 % | % A P10 13[OO# 06005 qap e LR
04# ERFLET SAP 3 Bl 2. 7 4% % AQ T2 fedhlia
P s A Q4438 b Ik
LHAFURRHIT
4 [AOQD |114#37% 2Fs B M+ R rid e 11457 6+ B+ OO % 30§ ~ A QDR HFEHIA|R
2P LINEF 4L T 4% 3 Rrrrr P11 53[0 00 #0035 Bop AR HEES
v AQDHEEFRTF >3 2 % % R 4% WEDGET 5 7)€
E 0 RAQDKPTEE o BTy
T HRFHA -
5 [A06 [113#127 s M= A 2 LINERS 114257 64+ 1+ OO % 305 ~ ed TR RFTRG (P
3P G | THiEE, »AQ6BE p 10 p% 30 (OO #0005 2 2P B PR
HC R T ORE T RS 3 - AgH 4D SAOTREEv e
5 0 RAQ BT o T LGE1IA
6 fﬁéhiﬁ‘r ﬁﬁ"%ﬁk‘iﬂINE 114252 1|3 F+ # 5% H0F ~ g TR TR R PR
R EHEE T 5p 10m0)+ Feee e o NP Bl s mPEL LW g o
frd TR 3 AT APP P 3 BTy SAQTE &% ez (M
wAQ6EHELHET R ] A
R LS AR !
7 PR REED SARRNN08 [ Aea ~ I4E5 2w B E R B0E ~  [F REEFESS [P0 AR
T 2P 1RO a2 AP B @R | AR A
3 B )| FAO8H b E LY
g M ] A

%+ N\E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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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原訴字第1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琇湘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葉淳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第48227號、第55750號、第5589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Ａ０８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末尾補充「同案被告Ａ０９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中」；暨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條文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分述說明如下：
　㈠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原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於形式上觀之，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修正後，對於原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所定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被告2人，於所得財物超過100萬元之情形，提高法定刑度，可見修正後之規定顯然均較不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
　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該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於形式上觀之，被告2人若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其減輕其刑之要件已有所變動，且修正後之規定為「得減」而非必減輕其刑，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７於前揭犯行均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且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均達成調解，惟被告Ａ０７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達成調解之日已逾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之期間，調解履行日均係自115年10月15日起乙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紙存卷可按，故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均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均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2次犯行均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⒉查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243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８於前揭犯行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惟未與告訴人Ａ０６達成調解，故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犯行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及同案被告Ａ０９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下稱「LEO」等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共同偽造之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之私文書及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之行為，各係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被告2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又告訴人Ａ０６雖有2次交付款項與被告Ａ０７之行為，惟此係正犯該次詐欺取財行為使上開告訴人Ａ０６分次交付財物之結果，正犯應祇成立一詐欺取財罪，是被告Ａ０７就告訴人Ａ０６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各該次犯行，均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皆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Ａ０７上開所犯4次詐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LEO」等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均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各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７前揭各犯行雖亦均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７所犯各該洗錢犯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⒉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雖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８所犯該洗錢犯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⒊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以被告Ａ０７犯後均坦承犯行，且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等均達成調解，而爰請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審酌被告Ａ０７之犯罪情狀，均無存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均未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何足堪憫恕之處，更無情輕法重之情，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刑，難認有據，附此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不思循正途取財，加入詐欺集團，分別擔任面交車手，持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向告訴人等面交取款，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念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就其本案所為洗錢、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於偵查、審理時均坦承不諱，符合前述減刑之規定，足徵其等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參與之程度及角色分工，並考量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均達成調解，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亦均表示對於給予被告Ａ０７緩刑沒有意見，願意給被告Ａ０７一次機會乙節，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調解筆錄在卷可證（詳本院卷第77、87至89頁），暨考量被告Ａ０７自陳目前從事物流、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被告Ａ０８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參酌最高法院最近一致見解，就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Ａ０７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從而，就被告Ａ０７部分不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㈦至辯護人為被告Ａ０７利益請求緩刑宣告（詳本院卷第126頁）乙節，惟被告Ａ０７因使用類似手法向他人詐取財物或利益之另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共2罪）等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書1份在卷可按，可認被告Ａ０７本件並非偶一之犯罪，是本院綜參上述情節，認對被告Ａ０７所宣告之刑，均不宜逕予宣告緩刑，併予說明。
四、沒收
　㈠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依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條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是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向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收取如附件起訴書附表「面交款項（新臺幣）」欄所示之款項後，業均已轉交予其等所屬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核與一般詐欺集團慣常使用之收款手法相符，且無證據足認該等款項仍在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實際管領中，堪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在遭查獲前，均已將上開洗錢財物轉出，因而未經查獲，自均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沒有拿到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77、120頁），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確有因本案所為而獲得任何不法利益，是依罪疑唯輕原則，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為本案犯行，均無任何犯罪所得，均不生沒收其犯罪所得之問題。
　㈢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6張、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5張，均係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供本案各該次犯行使用之物，爰均依詐欺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犯之各罪項下宣告沒收(此部分如無法沒收，無庸追徵價額）。至前揭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私文書上有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因本院已沒收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故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重複宣告沒收，併此敘明。又本案未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偽造之印文數量」欄上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與「LEO」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等共犯有偽造該些印章之舉，亦乏其他事證證明該些印章確屬存在，是自無從就該些印章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７就本件犯行(按:應係指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對告訴人Ａ０３部分，下稱本案)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且案件依該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行為人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則無需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至此等其他犯行是否為事實上之首次犯行，在所不問。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孫慶龍」、「林杉杉」、「潘馥玲」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因共同涉嫌於114年4月25日、同年5月5日、5月14日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並向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收取詐欺贓款之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6113、26982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後經該院於115年5月13日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2年，迄今尚未確定（有罪判決，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係成立參與組織罪之首次詐欺犯行，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之犯行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起訴書、判決書各1份在卷可參。經查，被告Ａ０７本案及前案犯行之詐欺手法雷同，遂行詐欺行為之時間亦相近，且也無證據證明本案、前案係不同犯罪組織，是基於罪疑唯利被告原則，認被告前案與本案參與之詐欺集團應屬同一犯罪組織。
　⒉本案係於115年3月9日始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5年3月6日Ａ２亮秋114偵42395字第1159030570號函及其上本院之收狀章戳存卷可考（詳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顯繫屬於「前案」之後，則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則被告Ａ０７涉嫌於同一詐欺犯罪集團擔任車手而涉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應與「前案」所載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而本案之加重詐欺之犯行，乃為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無從將同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
　⒊雖「前案」判決內容，漏未論及被告Ａ０７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因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與「前案」首次加重詐欺犯行間，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關係，本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是認檢察官就實質上同一案件向本院重行起訴，繫屬在後之本院不得為審判，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與本案前揭經判決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家茜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主　　文



		一

		Ａ０３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

		Ａ０４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二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八所示之物均沒收。



		三

		Ａ０５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三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九所示之物均沒收。



		四

		Ａ０６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四、五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所示之物均沒收。
Ａ０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六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一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偽造之文書/特種文書名稱、數量

		偽造署押欄位

		偽造之印文數量



		一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用收款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卷第85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印章欄

		偽造之「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印章欄

		偽造之「林怡璇印」印文1枚



		二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蓋章欄

		偽造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陳樹」印文1枚



		三

		「EDGE平台加值收款憑證」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7頁）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收款部門簽章欄

		偽造之不詳印文1枚



		四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五

		「商業操作合作書」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六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7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８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七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

		無

		無



		八

		中央投資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無

		無



		九

		EDGE平台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8頁）

		無

		無



		十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38頁）

		無

		無



		十一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８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77頁）

		無

		無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
　　　　　　　　　　　　　　　　　　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
　　　　　　　　　　　　　　　　　　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
　　　　　　　　　　　　　　　　　　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
　　被　　　告　Ａ０７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
　　　　　　　　林智瑋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譚光宇涉犯詐欺等案件，另為不起訴處分）自民國114年4、5月間，分別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所組成對他人實施詐欺犯罪為目的，具有常習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Ａ０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案件審理中，不在本案起訴範圍），由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擔任與受騙被害人面交收取詐騙款項（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並分別約定如附表所示報酬。謀議既定，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偽造印文及行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遂各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前往如附表所示地點，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現金與假冒如附表所示公司專員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並當場交付如附表所示自行先在不詳超商列印之偽造收據與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收執，用以表示附表所示公司之專員「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收到款項之意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附表所示公司。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得手後，再輾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交水地點，將所收得上開詐欺款項上交詐欺集團上游不詳成員，藉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款項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驚覺受騙而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３、Ａ０６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Ａ０５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Ａ０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於警詢時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案發現場照片及沿路監視器影像截圖、附表所示收據、告訴人4人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3人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渠等犯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Ａ０７、Ａ０９所為，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渠等所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不另論罪；被告3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論以共同正犯；被告3人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至於被告Ａ０７如附表所示各次收款犯行，除如附表編號5、6因在相近時間內對相同告訴人Ａ０６為之，應論以包括一罪即足，其餘共4次之犯行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扣案附表所示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等物，均為供被告3人為本案詐欺等犯行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至被告3人均辯稱未收到任何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可證其業已收取，爰不另聲請沒收，特此指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Ａ０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王沛元
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8條
（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車手

		約定報酬
（新臺幣）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款項
（新臺幣）

		使用之收據

		交水地點



		1

		Ａ０３



		113年12月底至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若晴」向Ａ０３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Ａ０９

		月薪1萬5,000元

		114年5月6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4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９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臺北火車站東門地下1樓某廁所內



		2

		Ａ０３



		


		


		Ａ０７



		收取款項之百分之0.5



		114年4月30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5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７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與豐田路口之興豐公園內



		3

		Ａ０４



		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羽希」向Ａ０４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114年5月2日10時13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B1之家樂福南竹店

		50萬元

		印有「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專員為Ａ０７之收據1紙

		不詳



		4

		Ａ０５



		114年3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4欣玥Rrrrr」向Ａ０５佯稱有投資管道，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

		


		


		114年5月6日11時53分許

		桃園市○○區○○○街00號之早餐店

		30萬元

		Ａ０５交付詐欺款項後，自行至詐欺集團成員所提供EDGE平台列印加值收據

		不詳



		5

		Ａ０６





		113年12月3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LINE暱稱「林佳蓮」向Ａ０６佯稱：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加入通訊軟體LINE之投資股票群組，復下載註冊「盟享A+」APP，再向Ａ０６佯稱須交付投資款及保證金方能領取獲利云云。

		


		


		114年5月6日10時30分許

		桃園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力正門市

		3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商業操作合約書1紙

		不詳



		6

		


		


		


		


		


		114年5月15日10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陽明運動公園



		7

		


		


		


		Ａ０８

		月薪5萬元

		114年5月22日11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８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永康公園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原訴字第1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琇湘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葉淳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23

95號、第48227號、第55750號、第5589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

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

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

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

「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Ａ０８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一「主文

」欄編號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末尾補充「同

    案被告Ａ０９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中」；暨於證據部分補充

    「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

    「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

    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

    制條例）部分條文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

    自同年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分述說明如下：

　㈠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原規定：「犯刑法

    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

    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

    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犯刑法

    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

    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

    萬元以下罰金。」，於形式上觀之，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

    修正後，對於原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所定加重詐欺取財犯

    罪之被告2人，於所得財物超過100萬元之情形，提高法定刑

    度，可見修正後之規定顯然均較不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

　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

    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

    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該條例第47條第1項

    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

    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

    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於形式上觀之，

    被告2人若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其減輕其刑之要件

    已有所變動，且修正後之規定為「得減」而非必減輕其刑，

    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

    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

    8227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

    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７於前揭犯行均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

    白犯行，且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均達成調解，惟被

    告Ａ０７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達成調解之日已逾偵查

    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之期間，調解履行日均係自115年1

    0月15日起乙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紙存卷可按，故被告Ａ０７

    前揭犯行均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

    定。經比較結果，自均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

    告Ａ０７，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2次犯行均應適

    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⒉查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

    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

    2395號卷第243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

    （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８於前揭犯行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

    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

    白犯行，惟未與告訴人Ａ０６達成調解，故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不

    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

    果，自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依刑法

    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犯行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之

    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

    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

    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

    段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

    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

    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及同案被告Ａ０９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

    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

    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下稱「LEO」等人）及其所

    屬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共同偽造之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

    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

    等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之私文書及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七

    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之行為，各係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

    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

    被告2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又告訴人Ａ０６雖有2次交付款項與被告Ａ０７之行為，惟此係正犯

    該次詐欺取財行為使上開告訴人Ａ０６分次交付財物之結果，

    正犯應祇成立一詐欺取財罪，是被告Ａ０７就告訴人Ａ０６自應僅

    成立一罪。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各該次犯行，均各以一行為同時觸

    犯上開數罪名（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皆為想像競合犯

    ，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

    欺取財罪。被告Ａ０７上開所犯4次詐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LEO」等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間

    ，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

    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

    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均依修正前

    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各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７前揭各

    犯行雖亦均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

    定，惟被告Ａ０７所犯各該洗錢犯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

    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⒉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

    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依修正前詐欺

    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雖亦

    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

    ０８所犯該洗錢犯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

    ，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⒊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

    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

    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

    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以被告Ａ０７犯後均坦

    承犯行，且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等均達成調解，而爰請均依

    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審酌被告Ａ０７之犯罪情狀

    ，均無存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均未足以引起

    一般同情而有何足堪憫恕之處，更無情輕法重之情，應無刑

    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刑，難認

    有據，附此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不思循正途取財，加入詐欺集團，分別

    擔任面交車手，持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向告訴人等面交取

    款，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念被

    告Ａ０７、Ａ０８就其本案所為洗錢、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

    行，於偵查、審理時均坦承不諱，符合前述減刑之規定，足

    徵其等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情節、本案參與之程度及角色分工，並考量被告Ａ０７已與告

    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均達成調解，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

    ６、Ａ０５亦均表示對於給予被告Ａ０７緩刑沒有意見，願意給被

    告Ａ０７一次機會乙節，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調解筆錄在卷

    可證（詳本院卷第77、87至89頁），暨考量被告Ａ０７自陳目

    前從事物流、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被告Ａ０８之教育

    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量處

    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參酌最高法院最近一致見

    解，就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Ａ０７所犯數罪全部確定

    後，於執行時，始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

    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

    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

    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

    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從而，就被

    告Ａ０７部分不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㈦至辯護人為被告Ａ０７利益請求緩刑宣告（詳本院卷第126頁）

    乙節，惟被告Ａ０７因使用類似手法向他人詐取財物或利益之

    另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

    判處有期徒刑2年（共2罪）等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

    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書1份在卷可按，可認被告Ａ０７本

    件並非偶一之犯罪，是本院綜參上述情節，認對被告Ａ０７所

    宣告之刑，均不宜逕予宣告緩刑，併予說明。

四、沒收

　㈠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

    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

    文。次依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

    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

    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

    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

    條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

    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

    目的。是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

    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

    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Ａ０７

    、Ａ０８分別向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收取如附件起訴書

    附表「面交款項（新臺幣）」欄所示之款項後，業均已轉交

    予其等所屬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核與一般詐欺集團慣常使

    用之收款手法相符，且無證據足認該等款項仍在被告Ａ０７、Ａ

    ０８實際管領中，堪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在遭查獲前，均已將上開

    洗錢財物轉出，因而未經查獲，自均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

    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

    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均於本院

    準備程序中供稱：沒有拿到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77、120

    頁），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確有因本案所為而

    獲得任何不法利益，是依罪疑唯輕原則，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

    為本案犯行，均無任何犯罪所得，均不生沒收其犯罪所得之

    問題。

　㈢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

    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

    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

    偽造之私文書6張、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

    作證5張，均係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供

    本案各該次犯行使用之物，爰均依詐欺條例第48條第1項規

    定，均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犯之各罪項下宣告沒收(此部分如

    無法沒收，無庸追徵價額）。至前揭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

    造之私文書上有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

    所示之印文，因本院已沒收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

    私文書，故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重複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又本案未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偽造之印文數量」欄上之

    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

    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

    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與「LEO」

    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等共犯有偽造該些印章之舉，亦乏

    其他事證證明該些印章確屬存在，是自無從就該些印章宣告

    沒收，附此敘明。

五、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７就本件犯行(按:應係指附件起訴書附表編

    號2對告訴人Ａ０３部分，下稱本案)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

    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

    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

    法院審判。且案件依該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

    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

    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

    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

    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

    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

    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

    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

    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

    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

    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

    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就行為人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

    為，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之「首次」加重

    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其他之加重詐

    欺犯行則無需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至

    此等其他犯行是否為事實上之首次犯行，在所不問。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孫慶龍」、「林杉杉」、

    「潘馥玲」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因共同涉嫌於114年4月

    25日、同年5月5日、5月14日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告訴人陳玫

    槐、郭水秋，並向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收取詐欺贓款之犯

    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6113、

    26982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

    法院，後經該院於115年5月13日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

    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2年，迄今尚未確定（有罪判決，被告

    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係成立參與組織罪之首次詐欺犯行

    ，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之犯行下稱「前案」）等情

    ，此有上開起訴書、判決書各1份在卷可參。經查，被告Ａ０７

    本案及前案犯行之詐欺手法雷同，遂行詐欺行為之時間亦相

    近，且也無證據證明本案、前案係不同犯罪組織，是基於罪

    疑唯利被告原則，認被告前案與本案參與之詐欺集團應屬同

    一犯罪組織。

　⒉本案係於115年3月9日始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

    署115年3月6日Ａ２亮秋114偵42395字第1159030570號函及其

    上本院之收狀章戳存卷可考（詳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顯

    繫屬於「前案」之後，則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

    則被告Ａ０７涉嫌於同一詐欺犯罪集團擔任車手而涉犯之參與

    犯罪組織罪嫌，應與「前案」所載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

    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而

    本案之加重詐欺之犯行，乃為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

    行為，無從將同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

    組織罪。

　⒊雖「前案」判決內容，漏未論及被告Ａ０７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因被告Ａ０７參與犯

    罪組織與「前案」首次加重詐欺犯行間，具有局部同一性，

    而有想像競合關係，本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是認檢察

    官就實質上同一案件向本院重行起訴，繫屬在後之本院不得

    為審判，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與本案前揭經判決

    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

    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03條第7款、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家茜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主　　文 一 Ａ０３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 Ａ０４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二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八所示之物均沒收。 三 Ａ０５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三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九所示之物均沒收。 四 Ａ０６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四、五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所示之物均沒收。 Ａ０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六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一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偽造之文書/特種文書名稱、數量 偽造署押欄位 偽造之印文數量 一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用收款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卷第85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印章欄 偽造之「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印章欄 偽造之「林怡璇印」印文1枚 二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蓋章欄 偽造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陳樹」印文1枚 三 「EDGE平台加值收款憑證」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7頁）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收款部門簽章欄 偽造之不詳印文1枚 四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五 「商業操作合作書」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六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7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８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七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 無 無 八 中央投資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無 無 九 EDGE平台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8頁） 無 無 十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38頁） 無 無 十一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８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77頁） 無 無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

　　　　　　　　　　　　　　　　　　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

　　　　　　　　　　　　　　　　　　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

　　　　　　　　　　　　　　　　　　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

　　被　　　告　Ａ０７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

　　　　　　　　林智瑋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譚光宇涉犯詐欺等案件，另為不起訴處分

    ）自民國114年4、5月間，分別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

    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

    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所組成對他人實施詐欺

    犯罪為目的，具有常習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

    本案詐欺集團，Ａ０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現由臺灣

    桃園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案件審理中，不在本

    案起訴範圍），由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擔任與受騙被害人面交收

    取詐騙款項（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並分別約定如附

    表所示報酬。謀議既定，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即與本案詐欺集團

    所屬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偽造

    印文及行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

    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詐

    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遂各依詐欺集

    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前往如附表所示地點，分別

    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現金與假冒如附表所示公司專員之如附

    表所示之車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並當場交付如附表所示自

    行先在不詳超商列印之偽造收據與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收執

    ，用以表示附表所示公司之專員「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

    」收到款項之意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附表所示公司。如

    附表所示之車手得手後，再輾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交水地點，

    將所收得上開詐欺款項上交詐欺集團上游不詳成員，藉此方

    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款項之去向。嗣如附表所

    示之告訴人驚覺受騙而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３、Ａ０６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Ａ０５訴由桃

    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Ａ０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

    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

    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於警詢時指述大

    致相符，並有案發現場照片及沿路監視器影像截圖、附表所

    示收據、告訴人4人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

    錄截圖等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3人之自白與客觀事實

    相符，渠等犯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

    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行使偽

    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

    般洗錢等罪嫌；被告Ａ０７、Ａ０９所為，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

    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渠等所為偽造特種文

    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

    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不另論罪；被告3人與本案詐欺集團

    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依刑法

    第28條規定論以共同正犯；被告3人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

    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

    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至於被告Ａ０７如附表所示各次收

    款犯行，除如附表編號5、6因在相近時間內對相同告訴人Ａ０

    ６為之，應論以包括一罪即足，其餘共4次之犯行間，其犯意

    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扣案附表所示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等物，均為供被告3人

    為本案詐欺等犯行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8條第1項宣告沒收。至被告3人均辯稱未收到任何犯罪所得

    ，卷內亦無證據可證其業已收取，爰不另聲請沒收，特此指

    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Ａ０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王沛元

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

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

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

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8條

（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

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

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車手 約定報酬 （新臺幣）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款項 （新臺幣） 使用之收據 交水地點 1 Ａ０３  113年12月底至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若晴」向Ａ０３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Ａ０９ 月薪1萬5,000元 114年5月6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4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９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臺北火車站東門地下1樓某廁所內 2 Ａ０３    Ａ０７  收取款項之百分之0.5  114年4月30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5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７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與豐田路口之興豐公園內 3 Ａ０４  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羽希」向Ａ０４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114年5月2日10時13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B1之家樂福南竹店 50萬元 印有「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專員為Ａ０７之收據1紙 不詳 4 Ａ０５  114年3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4欣玥Rrrrr」向Ａ０５佯稱有投資管道，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   114年5月6日11時53分許 桃園市○○區○○○街00號之早餐店 30萬元 Ａ０５交付詐欺款項後，自行至詐欺集團成員所提供EDGE平台列印加值收據 不詳 5 Ａ０６   113年12月3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LINE暱稱「林佳蓮」向Ａ０６佯稱：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加入通訊軟體LINE之投資股票群組，復下載註冊「盟享A+」APP，再向Ａ０６佯稱須交付投資款及保證金方能領取獲利云云。   114年5月6日10時30分許 桃園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力正門市 3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商業操作合約書1紙 不詳 6      114年5月15日10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陽明運動公園 7    Ａ０８ 月薪5萬元 114年5月22日11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８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永康公園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原訴字第1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琇湘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葉淳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第48227號、第55750號、第5589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Ａ０８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末尾補充「同案被告Ａ０９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中」；暨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條文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分述說明如下：
　㈠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原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於形式上觀之，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修正後，對於原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所定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被告2人，於所得財物超過100萬元之情形，提高法定刑度，可見修正後之規定顯然均較不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
　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該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於形式上觀之，被告2人若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其減輕其刑之要件已有所變動，且修正後之規定為「得減」而非必減輕其刑，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７於前揭犯行均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且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均達成調解，惟被告Ａ０７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達成調解之日已逾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之期間，調解履行日均係自115年10月15日起乙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紙存卷可按，故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均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均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2次犯行均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⒉查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243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８於前揭犯行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惟未與告訴人Ａ０６達成調解，故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犯行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及同案被告Ａ０９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下稱「LEO」等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共同偽造之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之私文書及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之行為，各係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被告2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又告訴人Ａ０６雖有2次交付款項與被告Ａ０７之行為，惟此係正犯該次詐欺取財行為使上開告訴人Ａ０６分次交付財物之結果，正犯應祇成立一詐欺取財罪，是被告Ａ０７就告訴人Ａ０６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各該次犯行，均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皆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Ａ０７上開所犯4次詐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LEO」等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均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各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７前揭各犯行雖亦均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７所犯各該洗錢犯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⒉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雖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８所犯該洗錢犯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⒊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以被告Ａ０７犯後均坦承犯行，且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等均達成調解，而爰請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審酌被告Ａ０７之犯罪情狀，均無存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均未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何足堪憫恕之處，更無情輕法重之情，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刑，難認有據，附此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不思循正途取財，加入詐欺集團，分別擔任面交車手，持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向告訴人等面交取款，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念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就其本案所為洗錢、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於偵查、審理時均坦承不諱，符合前述減刑之規定，足徵其等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參與之程度及角色分工，並考量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均達成調解，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亦均表示對於給予被告Ａ０７緩刑沒有意見，願意給被告Ａ０７一次機會乙節，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調解筆錄在卷可證（詳本院卷第77、87至89頁），暨考量被告Ａ０７自陳目前從事物流、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被告Ａ０８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參酌最高法院最近一致見解，就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Ａ０７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從而，就被告Ａ０７部分不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㈦至辯護人為被告Ａ０７利益請求緩刑宣告（詳本院卷第126頁）乙節，惟被告Ａ０７因使用類似手法向他人詐取財物或利益之另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共2罪）等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書1份在卷可按，可認被告Ａ０７本件並非偶一之犯罪，是本院綜參上述情節，認對被告Ａ０７所宣告之刑，均不宜逕予宣告緩刑，併予說明。
四、沒收
　㈠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依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條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是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向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收取如附件起訴書附表「面交款項（新臺幣）」欄所示之款項後，業均已轉交予其等所屬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核與一般詐欺集團慣常使用之收款手法相符，且無證據足認該等款項仍在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實際管領中，堪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在遭查獲前，均已將上開洗錢財物轉出，因而未經查獲，自均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沒有拿到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77、120頁），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確有因本案所為而獲得任何不法利益，是依罪疑唯輕原則，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為本案犯行，均無任何犯罪所得，均不生沒收其犯罪所得之問題。
　㈢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6張、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5張，均係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供本案各該次犯行使用之物，爰均依詐欺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犯之各罪項下宣告沒收(此部分如無法沒收，無庸追徵價額）。至前揭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私文書上有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因本院已沒收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故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重複宣告沒收，併此敘明。又本案未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偽造之印文數量」欄上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與「LEO」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等共犯有偽造該些印章之舉，亦乏其他事證證明該些印章確屬存在，是自無從就該些印章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７就本件犯行(按:應係指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對告訴人Ａ０３部分，下稱本案)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且案件依該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行為人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則無需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至此等其他犯行是否為事實上之首次犯行，在所不問。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孫慶龍」、「林杉杉」、「潘馥玲」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因共同涉嫌於114年4月25日、同年5月5日、5月14日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並向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收取詐欺贓款之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6113、26982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後經該院於115年5月13日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2年，迄今尚未確定（有罪判決，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係成立參與組織罪之首次詐欺犯行，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之犯行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起訴書、判決書各1份在卷可參。經查，被告Ａ０７本案及前案犯行之詐欺手法雷同，遂行詐欺行為之時間亦相近，且也無證據證明本案、前案係不同犯罪組織，是基於罪疑唯利被告原則，認被告前案與本案參與之詐欺集團應屬同一犯罪組織。
　⒉本案係於115年3月9日始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5年3月6日Ａ２亮秋114偵42395字第1159030570號函及其上本院之收狀章戳存卷可考（詳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顯繫屬於「前案」之後，則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則被告Ａ０７涉嫌於同一詐欺犯罪集團擔任車手而涉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應與「前案」所載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而本案之加重詐欺之犯行，乃為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無從將同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
　⒊雖「前案」判決內容，漏未論及被告Ａ０７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因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與「前案」首次加重詐欺犯行間，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關係，本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是認檢察官就實質上同一案件向本院重行起訴，繫屬在後之本院不得為審判，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與本案前揭經判決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家茜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主　　文



		一

		Ａ０３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

		Ａ０４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二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八所示之物均沒收。



		三

		Ａ０５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三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九所示之物均沒收。



		四

		Ａ０６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四、五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所示之物均沒收。
Ａ０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六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一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偽造之文書/特種文書名稱、數量

		偽造署押欄位

		偽造之印文數量



		一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用收款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卷第85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印章欄

		偽造之「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印章欄

		偽造之「林怡璇印」印文1枚



		二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蓋章欄

		偽造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陳樹」印文1枚



		三

		「EDGE平台加值收款憑證」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7頁）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收款部門簽章欄

		偽造之不詳印文1枚



		四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五

		「商業操作合作書」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六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7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８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七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

		無

		無



		八

		中央投資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無

		無



		九

		EDGE平台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8頁）

		無

		無



		十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38頁）

		無

		無



		十一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８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77頁）

		無

		無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
　　　　　　　　　　　　　　　　　　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
　　　　　　　　　　　　　　　　　　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
　　　　　　　　　　　　　　　　　　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
　　被　　　告　Ａ０７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
　　　　　　　　林智瑋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







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譚光宇涉犯詐欺等案件，另為不起訴處分）自民國114年4、5月間，分別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所組成對他人實施詐欺犯罪為目的，具有常習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Ａ０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案件審理中，不在本案起訴範圍），由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擔任與受騙被害人面交收取詐騙款項（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並分別約定如附表所示報酬。謀議既定，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偽造印文及行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遂各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前往如附表所示地點，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現金與假冒如附表所示公司專員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並當場交付如附表所示自行先在不詳超商列印之偽造收據與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收執，用以表示附表所示公司之專員「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收到款項之意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附表所示公司。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得手後，再輾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交水地點，將所收得上開詐欺款項上交詐欺集團上游不詳成員，藉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款項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驚覺受騙而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３、Ａ０６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Ａ０５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Ａ０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於警詢時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案發現場照片及沿路監視器影像截圖、附表所示收據、告訴人4人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3人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渠等犯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Ａ０７、Ａ０９所為，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渠等所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不另論罪；被告3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論以共同正犯；被告3人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至於被告Ａ０７如附表所示各次收款犯行，除如附表編號5、6因在相近時間內對相同告訴人Ａ０６為之，應論以包括一罪即足，其餘共4次之犯行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扣案附表所示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等物，均為供被告3人為本案詐欺等犯行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至被告3人均辯稱未收到任何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可證其業已收取，爰不另聲請沒收，特此指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Ａ０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王沛元
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8條
（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車手

		約定報酬
（新臺幣）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款項
（新臺幣）

		使用之收據

		交水地點



		1

		Ａ０３



		113年12月底至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若晴」向Ａ０３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Ａ０９

		月薪1萬5,000元

		114年5月6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4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９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臺北火車站東門地下1樓某廁所內



		2

		Ａ０３



		


		


		Ａ０７



		收取款項之百分之0.5



		114年4月30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5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７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與豐田路口之興豐公園內



		3

		Ａ０４



		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羽希」向Ａ０４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114年5月2日10時13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B1之家樂福南竹店

		50萬元

		印有「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專員為Ａ０７之收據1紙

		不詳



		4

		Ａ０５



		114年3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4欣玥Rrrrr」向Ａ０５佯稱有投資管道，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

		


		


		114年5月6日11時53分許

		桃園市○○區○○○街00號之早餐店

		30萬元

		Ａ０５交付詐欺款項後，自行至詐欺集團成員所提供EDGE平台列印加值收據

		不詳



		5

		Ａ０６





		113年12月3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LINE暱稱「林佳蓮」向Ａ０６佯稱：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加入通訊軟體LINE之投資股票群組，復下載註冊「盟享A+」APP，再向Ａ０６佯稱須交付投資款及保證金方能領取獲利云云。

		


		


		114年5月6日10時30分許

		桃園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力正門市

		3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商業操作合約書1紙

		不詳



		6

		


		


		


		


		


		114年5月15日10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陽明運動公園



		7

		


		


		


		Ａ０８

		月薪5萬元

		114年5月22日11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８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永康公園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5年度審原訴字第139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琇湘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葉淳梅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第48227號、第55750號、第5589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Ａ０７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一至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Ａ０８犯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罪，處如附表一「主文」欄編號四所示之刑及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末尾補充「同案被告Ａ０９部分，由本院另行審理中」；暨於證據部分補充「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陳述」、「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

二、新舊法比較：

　　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條文於民國115年1月21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並自同年月23日起生效施行，茲分述說明如下：

　㈠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前段原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使人交付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00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萬元以下罰金。」，於形式上觀之，該條例第43條前段規定修正後，對於原本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所定加重詐欺取財犯罪之被告2人，於所得財物超過100萬元之情形，提高法定刑度，可見修正後之規定顯然均較不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

　㈡修正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修正後該條例第47條第1項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於檢察官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內，支付與被害人達成調解或和解之全部金額者，得減輕其刑。」，於形式上觀之，被告2人若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其減輕其刑之要件已有所變動，且修正後之規定為「得減」而非必減輕其刑，可見修正後之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72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７於前揭犯行均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且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均達成調解，惟被告Ａ０７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達成調解之日已逾偵查中首次自白之日起六個月之期間，調解履行日均係自115年10月15日起乙情，有本院調解筆錄1紙存卷可按，故被告Ａ０７前揭犯行均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均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2次犯行均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７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⒉查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示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均自白其犯行（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243頁、本院卷第120、125頁），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是被告Ａ０８於前揭犯行符合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要件。再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固於偵審中均自白犯行，惟未與告訴人Ａ０６達成調解，故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不符合修正後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之規定。經比較結果，自以修正前自白減刑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所定，就前揭犯行應適用有利於被告Ａ０８之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共4罪）；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同法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㈡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及同案被告Ａ０９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下稱「LEO」等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共同偽造之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為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之私文書及偽造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之行為，各係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之階段行為，其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被告2人各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㈢又告訴人Ａ０６雖有2次交付款項與被告Ａ０７之行為，惟此係正犯該次詐欺取財行為使上開告訴人Ａ０６分次交付財物之結果，正犯應祇成立一詐欺取財罪，是被告Ａ０７就告訴人Ａ０６自應僅成立一罪。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各該次犯行，均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皆為想像競合犯，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Ａ０７上開所犯4次詐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LEO」等人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均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㈤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Ａ０７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6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均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各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７前揭各犯行雖亦均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７所犯各該洗錢犯罪均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均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⒉被告Ａ０８就如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7部分，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詐欺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詳下述），爰依修正前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Ａ０８前揭犯行雖亦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之減輕其刑規定，惟被告Ａ０８所犯該洗錢犯罪屬想像競合犯之輕罪，故此部分減輕事由，僅於量刑時一併衡酌。

　⒊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625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以被告Ａ０７犯後均坦承犯行，且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等均達成調解，而爰請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審酌被告Ａ０７之犯罪情狀，均無存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亦均未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何足堪憫恕之處，更無情輕法重之情，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減刑，難認有據，附此敘明。

　㈥爰審酌被告Ａ０７、Ａ０８不思循正途取財，加入詐欺集團，分別擔任面交車手，持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據，向告訴人等面交取款，對社會交易秩序、社會互信機制均有重大妨礙；惟念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就其本案所為洗錢、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犯行，於偵查、審理時均坦承不諱，符合前述減刑之規定，足徵其等犯後態度尚可；兼衡其等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案參與之程度及角色分工，並考量被告Ａ０７已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均達成調解，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亦均表示對於給予被告Ａ０７緩刑沒有意見，願意給被告Ａ０７一次機會乙節，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調解筆錄在卷可證（詳本院卷第77、87至89頁），暨考量被告Ａ０７自陳目前從事物流、需扶養父母及3名未成年子女；被告Ａ０８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量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參酌最高法院最近一致見解，就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Ａ０７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從而，就被告Ａ０７部分不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併此說明。

　㈦至辯護人為被告Ａ０７利益請求緩刑宣告（詳本院卷第126頁）乙節，惟被告Ａ０７因使用類似手法向他人詐取財物或利益之另案，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共2罪）等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書1份在卷可按，可認被告Ａ０７本件並非偶一之犯罪，是本院綜參上述情節，認對被告Ａ０７所宣告之刑，均不宜逕予宣告緩刑，併予說明。

四、沒收

　㈠按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同法第25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依該條項之立法理由謂：「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1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條項係針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此特定物，不問屬於行為人與否，均應宣告沒收，以達打擊洗錢犯罪之目的。是若洗錢行為人（即洗錢罪之正犯）在遭查獲前，已將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轉出，而未查獲該關聯客體，自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向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收取如附件起訴書附表「面交款項（新臺幣）」欄所示之款項後，業均已轉交予其等所屬詐欺集團之上游成員，核與一般詐欺集團慣常使用之收款手法相符，且無證據足認該等款項仍在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實際管領中，堪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在遭查獲前，均已將上開洗錢財物轉出，因而未經查獲，自均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沒收規定之適用。

　㈡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均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沒有拿到報酬等語（詳本院卷第77、120頁），而卷內亦無事證足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確有因本案所為而獲得任何不法利益，是依罪疑唯輕原則，認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為本案犯行，均無任何犯罪所得，均不生沒收其犯罪所得之問題。

　㈢末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第2項亦定有明文；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6張、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至十一所示之工作證5張，均係被告Ａ０７、Ａ０８分別與詐欺集團成員所偽造供本案各該次犯行使用之物，爰均依詐欺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均於被告Ａ０７、Ａ０８所犯之各罪項下宣告沒收(此部分如無法沒收，無庸追徵價額）。至前揭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私文書上有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偽造之印文數量」欄所示之印文，因本院已沒收如附表二編號一至六所示偽造之私文書，故毋庸再依刑法第219條重複宣告沒收，併此敘明。又本案未扣得如附表二所示之「偽造之印文數量」欄上之印文內容、樣式一致之偽造印章，參以現今科技發達，縱未實際篆刻印章，亦得以電腦軟體仿製或其他之方式偽造印文圖樣，且依卷內事證，也無從證明被告Ａ０７、Ａ０８與「LEO」等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等共犯有偽造該些印章之舉，亦乏其他事證證明該些印章確屬存在，是自無從就該些印章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五、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Ａ０７就本件犯行(按:應係指附件起訴書附表編號2對告訴人Ａ０３部分，下稱本案)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同一案件繫屬於有管轄權之數法院者，由繫屬在先之法院審判之。但經共同之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亦得由繫屬在後之法院審判。且案件依該規定不得為審判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8條、第303條第7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行為人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則無需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至此等其他犯行是否為事實上之首次犯行，在所不問。經查：

　⒈被告Ａ０７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孫慶龍」、「林杉杉」、「潘馥玲」等人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因共同涉嫌於114年4月25日、同年5月5日、5月14日以假投資方式詐騙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並向告訴人陳玫槐、郭水秋收取詐欺贓款之犯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偵字第26113、26982號提起公訴，並於114年12月29日繫屬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後經該院於115年5月13日以114年度原訴字第1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2年，迄今尚未確定（有罪判決，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係成立參與組織罪之首次詐欺犯行，被告Ａ０７對告訴人陳玫槐部分之犯行下稱「前案」）等情，此有上開起訴書、判決書各1份在卷可參。經查，被告Ａ０７本案及前案犯行之詐欺手法雷同，遂行詐欺行為之時間亦相近，且也無證據證明本案、前案係不同犯罪組織，是基於罪疑唯利被告原則，認被告前案與本案參與之詐欺集團應屬同一犯罪組織。

　⒉本案係於115年3月9日始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5年3月6日Ａ２亮秋114偵42395字第1159030570號函及其上本院之收狀章戳存卷可考（詳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顯繫屬於「前案」之後，則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則被告Ａ０７涉嫌於同一詐欺犯罪集團擔任車手而涉犯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應與「前案」所載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及洗錢罪之想像競合犯，而本案之加重詐欺之犯行，乃為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無從將同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

　⒊雖「前案」判決內容，漏未論及被告Ａ０７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然因被告Ａ０７參與犯罪組織與「前案」首次加重詐欺犯行間，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關係，本為「前案」起訴效力所及。是認檢察官就實質上同一案件向本院重行起訴，繫屬在後之本院不得為審判，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與本案前揭經判決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7款、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Ａ０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美華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刑事審查庭　法　官　林慈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徐家茜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12　　日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告訴人 主　　文 一 Ａ０３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七所示之物均沒收。 二 Ａ０４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二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八所示之物均沒收。 三 Ａ０５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三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九所示之物均沒收。 四 Ａ０６ Ａ０７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四、五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所示之物均沒收。 Ａ０８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六所示之物、未扣案如附表二編號十一所示之物均沒收。 

附表二：

編號 偽造之文書/特種文書名稱、數量 偽造署押欄位 偽造之印文數量 一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用收款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卷第85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印章欄 偽造之「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印章欄 偽造之「林怡璇印」印文1枚 二 「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公司蓋章欄 偽造之「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   代表人欄 偽造之「陳樹」印文1枚 三 「EDGE平台加值收款憑證」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7頁）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收款部門簽章欄 偽造之不詳印文1枚 四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五 「商業操作合作書」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8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７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六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儲值明細」1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127頁） 持用人：被告Ａ０８ 簽名或蓋章欄 偽造之「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專用章」、「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統一編號收訖章」印文各1枚 七 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 無 無 八 中央投資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卷第21頁） 無 無 九 EDGE平台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卷第48頁） 無 無 十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７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38頁） 無 無 十一 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Ａ０８工作證1張（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卷第77頁） 無 無 





附件：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4年度偵字第42395號

　　　　　　　　　　　　　　　　　　114年度偵字第48227號

　　　　　　　　　　　　　　　　　　114年度偵字第55750號

　　　　　　　　　　　　　　　　　　114年度偵字第55890號

　　被　　　告　Ａ０７　　選任辯護人　蔡睿元律師　　　　　　　　林智瑋律師（已解除委任）　　被　　　告　Ａ０８　　　　　　　　Ａ０９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譚光宇涉犯詐欺等案件，另為不起訴處分）自民國114年4、5月間，分別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LEO」、「Lee Hao Yi」、通訊軟體LINE暱稱「宗」、「陳世權」等人所組成對他人實施詐欺犯罪為目的，具有常習性、牟利性之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Ａ０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現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4年度訴字第1900號案件審理中，不在本案起訴範圍），由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擔任與受騙被害人面交收取詐騙款項（俗稱「面交車手」）之工作，並分別約定如附表所示報酬。謀議既定，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即與本案詐欺集團所屬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洗錢、偽造印文及行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如附表所示方式，詐欺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致渠等均陷於錯誤，遂各依詐欺集團成員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前往如附表所示地點，分別交付如附表所示金額現金與假冒如附表所示公司專員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如附表所示之車手並當場交付如附表所示自行先在不詳超商列印之偽造收據與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收執，用以表示附表所示公司之專員「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收到款項之意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附表所示公司。如附表所示之車手得手後，再輾轉至如附表所示之交水地點，將所收得上開詐欺款項上交詐欺集團上游不詳成員，藉此方式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款項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告訴人驚覺受騙而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Ａ０３、Ａ０６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Ａ０５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Ａ０４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Ａ０７、Ａ０８、Ａ０９於警詢時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６、Ａ０５於警詢時指述大致相符，並有案發現場照片及沿路監視器影像截圖、附表所示收據、告訴人4人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各1份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3人之自白與客觀事實相符，渠等犯嫌均堪認定。

二、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6條、第212條、第210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Ａ０７、Ａ０９所為，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渠等所為偽造特種文書及偽造私文書之低度行為，應為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偽造私文書之高度行為所吸收，均不另論罪；被告3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前開犯罪事實，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依刑法第28條規定論以共同正犯；被告3人各以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數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處斷；至於被告Ａ０７如附表所示各次收款犯行，除如附表編號5、6因在相近時間內對相同告訴人Ａ０６為之，應論以包括一罪即足，其餘共4次之犯行間，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扣案附表所示收據及商業操作合約書等物，均為供被告3人為本案詐欺等犯行所用之物，請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宣告沒收。至被告3人均辯稱未收到任何犯罪所得，卷內亦無證據可證其業已收取，爰不另聲請沒收，特此指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7 　　日

　　　　　　　　　　　　　檢　察　官　Ａ０１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26 　 日

　　　　　　　　　　　　　書　記　官　王沛元

所犯法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

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

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

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

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

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

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

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

　　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

第 2 項、前項第 1 款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8條

（共同正犯）

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皆為正犯。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告訴人 詐欺時間 詐欺方式 車手 約定報酬 （新臺幣） 面交時間 面交地點 面交款項 （新臺幣） 使用之收據 交水地點 1 Ａ０３  113年12月底至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若晴」向Ａ０３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３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Ａ０９ 月薪1萬5,000元 114年5月6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4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９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臺北火車站東門地下1樓某廁所內 2 Ａ０３    Ａ０７  收取款項之百分之0.5  114年4月30日11時許 桃園市八德區之仁德公園 50萬元 印有「和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財務為Ａ０７之專用收款收據1紙 桃園市八德區興豐路與豐田路口之興豐公園內 3 Ａ０４  114年4月間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羽希」向Ａ０４提供投資股票平台APP，致Ａ０４陷於錯誤，交付投資股票款項。   114年5月2日10時13分許 桃園市○○區○○路0段00號B1之家樂福南竹店 50萬元 印有「中央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專員為Ａ０７之收據1紙 不詳 4 Ａ０５  114年3月22日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4欣玥Rrrrr」向Ａ０５佯稱有投資管道，致Ａ０５陷於錯誤，交付投資款項。   114年5月6日11時53分許 桃園市○○區○○○街00號之早餐店 30萬元 Ａ０５交付詐欺款項後，自行至詐欺集團成員所提供EDGE平台列印加值收據 不詳 5 Ａ０６   113年12月3日某時許 詐欺集團成員以通LINE暱稱「林佳蓮」向Ａ０６佯稱：投資股票可獲利云云，致Ａ０６陷於錯誤，依指示加入通訊軟體LINE之投資股票群組，復下載註冊「盟享A+」APP，再向Ａ０６佯稱須交付投資款及保證金方能領取獲利云云。   114年5月6日10時30分許 桃園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力正門市 3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商業操作合約書1紙 不詳 6      114年5月15日10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７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陽明運動公園 7    Ａ０８ 月薪5萬元 114年5月22日11時0分許 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與中正五街口之桃園永安宮 50萬元 印有「和盟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經辦人為Ａ０８簽名用印之儲值明細1紙 桃園市桃園區之永康公園 





